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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2021〕21 号 

 

 

 

2021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粮食生产的决策部署，根据《福

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粮食生产目标的通知》（闽

政办〔2021〕13 号）及《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1

年三明市粮食生产意见的通知》（明政办〔2021〕10 号）精神，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2021 年永安市粮食生产意见》印发给你们。

《意见》中 2021 年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目标均为约束性指标，请

各乡镇、街道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责任，扎实抓好粮食生产，确

保完成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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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乡镇、街道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将年度粮食生产情况

专题报告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梳理汇总各乡镇、街

道完成情况，于 11 月 30 日前形成我市粮食生产情况报告并报市

政府。 

 

 

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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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着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坚决落实“米袋子”党政同责，完

善和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属

地责任，切实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层层制定和落实粮食生产

措施，将粮食生产任务按季节分品种分解到乡（镇、街道）、行政

村，种植面积落实到户、到田，确保全年完成三明市政府下达的

粮食播种面积 16.21 万亩、总产 6.51 万吨的约束性目标任务（目

标任务分解表附后）。 

二、落实惠农扶粮政策。各乡镇、街道要加大惠农扶粮政策

宣传和监管力度，全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大户补贴、

再生稻催芽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稻谷最低收购价、水稻种

植（制种）保险等各项惠农扶粮政策，鼓励各乡镇、街道，相关

部门出台粮食生产奖补政策，支持对抛荒山垅田复垦种粮、“非粮

化”耕地还粮进行奖励，调动全社会种粮积极性。 

三、努力扩大粮食面积。稳定发展水稻生产，积极发展双季

稻，引导水稻生产功能区至少种植一季水稻。充分挖掘旱粮种植

潜力，综合利用边坡荒地、幼龄果园、西瓜地等扩种、间作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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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大豆、玉米等旱粮，努力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四、推动种粮提质增效。深入开展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大力推进粮食增产模式攻关与技术推广，积极推广水稻工厂化机

插育秧、精确定量栽培、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机收再生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和马铃薯脱毒种薯、稻草包心等增产增效技术，稳

步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大力发展优质稻，重点推广米质达部颁二

等以上的优质稻品种，建立一批优质稻示范片，带动全市种植优

质稻 10 万亩以上。扩大专用甘薯、马铃薯、鲜食甜（糯）玉米等

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进一步提高优质旱粮比重。 

五、增强粮食生产能力。6 月底前完成 12.45 万亩水稻生产功

能区划定情况“回头看”，确保将最优质耕地划入功能区。引导退

茶（果）还粮，增加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面积。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政策、资金重点投向水稻生产功能区，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

提高耕地粮食生产能力。实施地力提升“2345”工程，示范推广

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积极发展绿肥种植，推进水稻等农

作物秸秆肥料化利用，提高耕地地力。 

六、开展综合优质服务。各乡镇、街道，市直相关部门应结

合开展“质量兴农促春耕”等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大力

宣传惠农扶粮政策，面对面地为农民提供生产技术指导。引导农

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面向小农户开展代耕代种代

防代收代烘等托管服务。与农资供销等部门及早做好种子、肥料、

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储备；与物价、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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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联合行动，整顿农资市场，规范经营

秩序，坚决打击坑农害农行为；与金融、保险等部门加强对涉农、

涉粮生产的支持力度，扩大水稻种植（制种）政策性保险面积，

提高对粮食生产保障水平；与新闻媒体做好粮食生产宣传工作，

开辟专栏对惠农扶粮政策和先进典型进行专题报道，营造粮食生

产良好氛围。 

七、健全防灾减灾机制。针对气候异常、极端天气频发的情

况，各乡镇、街道要因地制宜建立健全防灾减灾预案和应急响应

制度，农业部门要强化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协作，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切实做到预警要早、反应要快、措施要实、指导到位，

重点防范干旱、台风、洪涝、寒潮等自然灾害。要及时调配人员

和机具，做好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调剂供应，落

实补救措施，减少粮食因灾损失。加强水稻“三虫三病”、草地贪

夜蛾等重大病虫监测预警，强化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减轻病虫

危害，实现“虫口夺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附件：2021 年度永安市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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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单位：万亩、万吨 

乡镇 

街道 

全  年 春  粮 夏  粮 

其  中 

秋  粮 

其  中 

早  稻 
甘薯、玉米、 

大豆等旱粮 
中  稻 晚  稻 

甘薯、玉米、 

大豆等旱粮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燕东 

街道 
0.0203 0.00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03 0.0066 0.0203 0.00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燕南 

街道 
0.1841 0.0802 0.0072 0.0035 0.0150 0.0061 0.0126 0.0054 0.0024 0.0007 0.1619 0.0706 0.0632 0.0262 0.0974 0.0440 0.0013 0.0004 

燕西 

街道 
0.4057 0.1383 0.0165 0.0062 0.0819 0.0226 0.0307 0.0124 0.0512 0.0102 0.3073 0.1094 0.0000 0.0000 0.2958 0.1067 0.0115 0.0027 

燕北 

街道 
0.1827 0.0806 0.0008 0.0013 0.0487 0.0206 0.0436 0.0193 0.0051 0.0013 0.1332 0.0588 0.0768 0.0322 0.0541 0.0255 0.0023 0.0011 

西洋镇 0.9611 0.4158 0.0918 0.0384 0.0198 0.0136 0.0000 0.0000 0.0198 0.0136 0.8495 0.3639 0.0000 0.0000 0.7384 0.3236 0.1111 0.0403 

贡川镇 1.1973 0.4851 0.0000 0.0000 0.2039 0.0476 0.0000 0.0000 0.2039 0.0476 0.9934 0.4375 0.9285 0.4102 0.0126 0.0064 0.0523 0.0209 

安砂镇 1.6485 0.6019 0.1321 0.0398 0.2848 0.0856 0.0502 0.0167 0.2346 0.0689 1.2315 0.4764 0.7376 0.3230 0.0541 0.0245 0.4398 0.1289 

小陶镇 2.8692 1.2185 0.0173 0.0063 0.5921 0.2560 0.5200 0.2390 0.0721 0.0171 2.2598 0.9610 0.9596 0.3992 1.1220 0.5024 0.1782 0.0594 

大湖镇 1.6156 0.6245 0.0362 0.0083 0.4695 0.1433 0.2930 0.1146 0.1765 0.0287 1.1099 0.4730 0.2240 0.0939 0.7304 0.3272 0.1555 0.0519 

曹远镇 1.0608 0.4165 0.0231 0.0070 0.2835 0.0816 0.1480 0.0547 0.1355 0.0268 0.7542 0.3280 0.1035 0.0442 0.5546 0.2514 0.0961 0.0324 

洪田镇 1.7291 0.7008 0.0000 0.0000 0.1687 0.0489 0.0192 0.0081 0.1495 0.0408 1.5604 0.6519 0.5242 0.2228 0.8188 0.3456 0.2174 0.0835 

青水乡 1.9950 0.8012 0.0000 0.0000 0.3403 0.0907 0.0000 0.0000 0.3403 0.0907 1.6547 0.7106 0.0000 0.0000 1.3657 0.6254 0.2890 0.0852 

槐南镇 1.1448 0.4471 0.0000 0.0000 0.2783 0.0891 0.1321 0.0553 0.1462 0.0338 0.8665 0.3581 0.5948 0.2516 0.1774 0.0779 0.0943 0.0286 

上坪乡 0.6124 0.2509 0.0165 0.0050 0.0081 0.0028 0.0000 0.0000 0.0081 0.0028 0.5878 0.2432 0.5273 0.2172 0.0275 0.0132 0.0330 0.0128 

罗坊乡 0.5844 0.2370 0.0685 0.0246 0.0347 0.0072 0.0000 0.0000 0.0347 0.0072 0.4812 0.2053 0.2647 0.1115 0.1084 0.0516 0.1081 0.0422 

合  计 16.21 6.51 0.41 0.14 2.83 0.92 1.25 0.53 1.58 0.39 12.97 5.45 5.02 2.13 6.16 2.73 1.79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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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6日印发 

 


